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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公司監事，均已不再滿足成爲2017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激勵對象的條件，同意

取消上述共309人參與2017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的資格，幷對其已獲授的股票期

權共計3,042.4810萬份予以注銷； 

2、截至本次會議召開日，由於激勵對象3人在2017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有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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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期權的行權條件，在第一個行權期內可行權 3,966.4153 萬份股票期權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8 票，反對 0 票，弃權 0 票。  

董事徐子陽先生作爲公司2017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的激勵對象，在本次會議

對該議案表决時回避表决。 

具體情况請見與本公告同日發布的《關於 2017 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第一個

行權期行權條件成就的公告》。 

三、審議通過《關於 2017 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第二個行權期行權條件未滿

足的議案》。 

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第二個行權期行權條件未滿足，根據《激勵

計劃草案》，未滿足業績條件而未能獲得行權權利的期權將立刻作廢，由公司無

償收回幷統一注銷。根據《關於對 2017 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授予對象和期權數

量進行調整的議案》對授予對象和期權數量進行調整後，第二個行權期相對應的

股票期權數量 3,972.4952 萬份將由公司無償收回幷統一注銷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8 票，反對 0 票，弃權 0 票。  

董事徐子陽先生作爲公司2017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的激勵對象，在本次會議

對該議案表决時回避表决。 

具體情况請見與本公告同日發布的《關於 2017 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第二個

行權期行權條件未滿足的公告》。 

四、審議通過《關於 2017 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采用自主行權模式的議案》，

同意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股票期權行權方式爲自主行權。 

董事會認爲，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自主行權對公司股權激勵股票

期權定價及估值的影響如下： 

根據《企業會計準則第11號—股份支付》，公司以對可行權股票期權數量的

最佳估計爲基礎，按照股票期權在授權日的公允價值，將當期取得激勵對象提供

的服務計入成本費用，同時計入資本公積中。在股票期權的行權期內，公司不對






